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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

澄清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一、媒体报道情况： 

2010 年 5 月 24 日《大众证券报》发表了《青岛金王股权转让明

赚暗亏》一文称： 

1、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7 年购买张德亮持有

的利津森化化工有限公司 40%股权，2009 年又将持有的利津森化化

工有限公司 40%股权转让给张德亮，是溢价回购还是规避补偿？ 

2、年报数据前后矛盾。 

3、油气项目杳无音信。 

二、澄清说明： 

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对文中提

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实，现澄清如下： 

1、关于媒体报道中提出的公司转让持有的参股公司利津森化化

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利津森化）40%股权事宜是溢价回购还是规避

补偿： 

公司于 2007 年 4 月以 3600 万元收购了利津森化公司 40%股权，

按照合同约定，股权转让完成后若利津森化在三年内未完成相应的税

后利润指标，则在每一年度未完成的利润数额范围内，利津森化有权

以 3000 万保证金弥补未完成的利润数额；若上述保证金不足以弥补



 

当年未完成的利润数额，转让方以其自身财产向利津森化承担弥补未

完成利润的义务。利津森化 2007 年至 2009 年分别实现了 1002 万元、

371 万元、-625 万元净利润。 

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，2008 年起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，

导致利津森化库存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，其自身炼油业务出现大幅亏

损。同时，其在甘泉投资的油气开发项目，在 2007 年 4 月中石化胜

利油田甘泉大明油气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甘泉大明）按每吨约

3300 元收购，由于全球原油价格下跌，甘泉大明收购价格于 2008 年

12 月起下跌为每吨约 2500 元，远远低于市场价格，无法持续投入以

实现预期规模与利润，从而导致利津森化自 2008 年至 2009 年业绩大

幅下降。 

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好转，利津森化与甘泉大明于 2009 年 5 月

开始进行过多次沟通，要求其将收购价格恢复到原有的每吨约 3300

元，但由于石油行业垄断行为，至今没有效果。 

公司在此期间，积极与利津森化实际控制人张德亮进行了多次沟

通与谈判。公司基于上述原因以及利津森化未来持续出现亏损的情况

与张德亮达成谅解。根据山东汇德会计师对利津森化 2009 年度数据

审计数据（其中 2007 年收购时按合同约定的 3000 万元保证金已作为

利津森化其他应付款，未用于弥补未完成利润数据），利津森化 2009

年末净资产为 6889 万元，按照公司持有 40%股权折算权益为 2756

万元。如将 3000 万元保证金用于弥补未完成利润，则公司持有 40%

股权折算权益应为 3955 万元。经双方协商，最终在此基础上，确定



 

转让价格为 3900 万元将公司持有的 40%股权出售给张德亮。 

公司认为在利津森化股权出售事宜中，公司在不损害中小股东的

利益前提下，将上述股权出售，维护了上市公司权益，不存在前文报

道的规避补偿事宜。 

2、关于年报数据前后矛盾事宜： 

根据 2007 年年报披露相关要求，公司在 2007 年报中对参股公司

利津森化全年 1-12 月净利润数据进行了披露为 1002 万元；2008 年年

报编制要求将控股及参股公司的业绩进行同比变动、对合并净利润的

影响比例披露，公司在披露利津森化 2007 年净利润数据时按照合同

约定享有的参股利津森化后 2007年 5月-12月的净利润数据进行了披

露为 519.11 万元，并进行了同比变动、对合并净利润影响比例披露。

同时，公司 2007 年、2008 年年报中财务报告附注中分别按照公司参

股利津森化后即 2007 年 5 月-12 月利津森化实现净利润 519.11 万元

的口径折算对利津森化的投资损益进行了披露。 

3、关于油气项目杳无音信 

公司在 2007 年 4 月收购利津森化时，根据相关要求对利津森化

投资的甘泉项目进行了详细的披露，并基于 2007 年利津森化与甘泉

大明签定的合同进行了披露。在随后的年报披露中，公司也根据年报

披露的详尽要求，对公司参股公司利津森化经营数据及按投资比例折

算后对公司年度数据的影响进行了披露，甘泉项目作为利津森化投资

项目，其经营数据也已在利津森化数据中体现。不存在媒体报道中项

目杳无音信的情况。 



 

另外，关于媒体报道中提到该记者致电公司董秘，电话一直无人

接听一事，经公司核实，公司董秘及董秘办公室投资者联系电话在此

报道前均未曾接到该记者来电或来电信息。 

三、必要的提示： 

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

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公

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 年 5 月 27 日 
 

 

 
 


